
安 康 市 财 政 局 文 件

安财办〔2022〕9 号

安康市财政局

关于编报 2021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

国有资产报告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高新区财政局、恒口示范区财政局、

瀛湖生态旅游区财政审计局，市级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根据《陕西省财政厅关于编报 2021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国

有资产报告的通知》（陕财办资〔2022〕6 号）、《陕西省财政厅

转发<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年度报告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陕财

办采资〔2017〕28 号）要求，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

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，进一步夯实管理基础，推动行

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高质量发展，现就做好我市 2021 年度

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告（以下简称资产年报）编报工作通

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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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编报范围

经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执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等

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,依法直接支配国有资产并执

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社会团体等单位（以下简称行政

事业单位），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国有资产情况。

二、编报内容

资产年报由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表、填报说明、分析报

告三部分组成。

（一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表包括单户表和汇总表。单

户表由各行政事业单位编报，反映本单位国有资产总体情况、

存量情况、配置使用处置等管理情况，以及土地、房屋、车辆、

公共基础设施、政府储备物资、文物文化资产、保障性住房、

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项目资产等重要资产情况。汇总表

由各单位、各部门按照财务隶属关系（行政区划）或预算管理

级次逐级汇总编报。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填报说明是对资产报表填报口径、审核情况、数据

差异情况以及其他编报相关情况的说明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分析报告是按照国有资产报告制度有关要求，对行

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总体情况以及配置、使用、处置、收益等管

理情况的分析和总结，重点突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在保

障单位 运转、支持事业发展、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的

作用，并对当前资产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意见、建议。（详

见附件 3）。

三、报送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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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报送时间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市级各部门（单位）于 2022 年 3

月 20 日前完成本部门（单位）资产年报审核汇总工作。

（二）报送内容

1.纸质材料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市级各部门（单位）

应以正式文件向市财政局报送资产年报，附件包括资产年报汇

总表及填报说明、分析报告，装订成册经分管领导签字加盖公

章。

2.电子材料。各县区财政局、市级各部门（单位）报送纸

质材料的电子版和所有独立核算单位单户表和汇总表电子版。

涉密单位仅需要报送汇总表。

（三）报送方式

资产年报通过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报送

( http://61.185.224.13)。

四、工作组织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资产年报是行政事业性国有

资产占有、使用、变动等情况的综合反映，是落实国务院向全

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重要举措，编报资

产年报对于推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高质量发展，服务国

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具有重要意义。市级部门、各

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要统一思想，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迅速

布置，安排专人负责资产年报工作，扎实推进资产年报培训、

编制、审核等各项工作开展，确保符合条件的行政事业单位“应

报尽报”，按时保质完成工作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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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夯实基础，狠抓整改。市级部门、各县（市、区）

财政局要认真贯彻落实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，指导、

督促行政事业单位按照资产管理、财务管理相关要求，做好年

终盘点，规范会计记账核算，全面准确反映长期股权投资，加

快推进已使用在建工程转固，确保资产账实相符、账账相符、

账表相符。要结合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，将公共基础设施、

保障性住房、政府储备物资、文物文化资产、PPP 项目资产全面

纳入核算和管理范围，加强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统计数据的比

对分析，确保公共基础设施类资产填报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。

（三）认真审核，提高质量。市级部门、各县（市、区）

财政局应当加强对本部门、本地区资产年报数据审核力度，建

立、完善审核机制，保障同口径资产数据与财务数据的一致性。

强化资产年报和企业决算报告工作的协同配合，将资产年报长

期股权投资其所属企业决算报告相关数据进行比对，确保长期

股权投资与所形成的企业国有权益保持衔接。对于本年度和上

年度相比重大数据变动、资产数据与财务数据不一致等情况，

应当详细予以说明。市财政局将进一步完善资产年报考评机制，

对市级部门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资产年报质量及报送情

况等进行评比通报。

（四）深入分析，强化应用。市级部门、各县（市、区）

财政局要切实加强行政事业资产管理情况分析工作，认真对照

提纲撰写年度分析报告，突出反映亮点工作及成效，坚持问题

导向，强化数据应用，客观剖析存在问题，切实做好相关审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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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的整改落实工作，全面提升资产管理水平。

分析报告应着重反映以下内容：

1.认真总结本部门、本县（市、区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

管理在制度制定、基础管理、配置使用和处置全流程管理以及

信息化建 设等方面的情况，重点反映在提高资产运行绩效、加

强调剂共享情况、强化固定资产管理等方面的举措。

2.全面反映本部门、本县（市、区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

管理在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保障单位正常运转，

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以及推进行政事业性各项改革等方面所发挥

的积极作用。教育、卫生、文化、科技等部门及各县（市、区）

财政局要重点反映教育、卫生、文化、科技等行业资产在抗击

新冠肺炎疫情、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、助力乡村振兴、提升创

新能力等工作中发挥的作用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以及市交

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文广局、市应急管理局等涉及公共基

础设施管理的部门还应重点报告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入账的有关

情况。全面总结本部门、本县（市、区）推进经营性资产集中

统一监管进展情况。

3.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还应梳理人大、审计、巡视等提

出的资产管理问题及建议，总结整改措施和整改进展情况。

（五）严格保密，确保安全。行政事业性应当严格遵守国

家 有关保密法规，落实相关安全保密要求，重视上报资产数据

的安 全保密工作。按照“谁产生，谁定密”的原则，由报送主

体确定所报送信息是否涉密。涉密资产数据不得纳入非涉密资

产管理信 息系统进行管理。凡单位认定或按国家有关规定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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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涉密的信息，应当通过光盘等介质进行离线报送，并准确标

注报送介质的密级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资料下载。各单位可以从安康市财政局网站首页“通

知公告”栏和资产管理群中下载有关附件，附件不再印发。

（二）联系方式

市财政局公共资产经办处：

王清鹏 3238122

曾 锋 3233583

附件：1.2021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表

2.2021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表填报说明提纲

3.2021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分析报告提纲

4.2021 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表编制说明

安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2月 7 日印发


